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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行规定，本报告书中的词语应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上市公司、

新大洲、新大洲控股 
指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新元投资 指 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原名为海南新元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2010 年 3 月更为现名） 

新大洲投资 指 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五九集团 指 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枣矿集团 指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儒亿投资 指 上海儒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电信 指 北京电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Mt/a 指 百万吨/年 

董事会 指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新大洲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赵序宏、儒亿投资等

发行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报告期 指 2011 年、2012 年及 2013 年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

证券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浦瑞律所 指 上海浦瑞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发行人 2011 年度、

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营业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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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方案的审议批准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和 2013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和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2014 年 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修订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2014 年 5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83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7,800 万股新

股。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2014 年 5 月 26 日，公司向赵序宏、儒亿投资、北京电信、连若晹、林忠峰、罗

斌、龙建播、刘锐、张新美等 9 名发行对象分别发送了《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缴款通知书》，通知上述发行对象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下午 17:00

前，将认购资金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川华信验

（2014）30 号”验证，截至 2014 年 5 月 29 日止，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账户已收到认购款人民币

28,392.00 万元。 

2014 年 5 月 30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费用后向公司指定账户（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划转了认股款。经立信会计师出具“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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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4 年 5 月 30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83,92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8,695,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275,225,000.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78,000,000.00 元，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197,225,000.00 元。 

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6 月 4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

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4 年 6 月 13 日，自本次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二、本次发行方案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78,000,000 股。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日（2013 年 10 月 26 日）。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64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3.64 元/

股。 

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8,392.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

费用、律师费用等）869.5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27,522.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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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

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五）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根据《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规定的定价原则，本次发行价格

为 3.64 元/股，各发行对象获配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万股） 缴款金额（万元） 

1 赵序宏 1,000.00 3,640.00 

2 
上海儒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00.00 9,100.00 

3 连若晹 1,000.00 3,640.00 

4 刘锐 800 2,912.00 

5 北京电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0 1,820.00 

6 林忠峰 500 1,820.00 

7 龙建播 500 1,820.00 

8 罗斌 500 1,820.00 

9 张新美 500 1,820.00 

合  计 7,800.00 28,392.00 

三、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 

经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确

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赵序宏、儒亿投资、北京电信、连若晹、林

忠峰、罗斌、龙建播、刘锐、张新美，发行对象均承诺其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

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1 赵序宏 10,000,000 36 个月 

2 上海儒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00,000 36 个月 

3 连若晹 10,000,000 36 个月 

4 刘锐 8,000,000 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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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5 北京电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0 36 个月 

6 林忠峰 5,000,000 36 个月 

7 龙建播 5,000,000 36 个月 

8 罗斌 5,000,000 36 个月 

9 张新美 5,000,000 36 个月 

合计 78,000,000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赵序宏 

姓    名：赵序宏 

住    所：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 500 号东银中心 B 栋 2801 室 

认购数量：10,000,000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发行人董事长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

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2、儒亿投资 

企业名称：上海儒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 1288 号 1 幢 1 层 D 区 103 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周健 

认缴出资额：9,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商务信息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文化创意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经营涉

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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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数量：25,000,000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公司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

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3、连若晹 

姓    名：连若晹 

住    所：浙江省温岭市太平街道东辉小区 

认购数量：10,000,000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

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4、刘锐 

姓    名：刘锐 

住    所：重庆市渝北区龙湖水晶郦城郎苑 2 栋 

认购数量：8,000,000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

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5、北京电信 

公司名称：北京电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茂林居 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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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星 

注册资本：2,986 万元 

实收资本：2,986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餐饮；住宿（限分支机构经营）；承担本单位货物运

输。一般经营项目：可承担 30 层以下、30 米跨度以下的建筑物；高度 100 米以下的

构筑物的建筑施工；可承担单位工程造价 600 万元以下建筑（包括车、船、飞机）的

室内、室外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可以承担 10000 个信息点以下或工程造价 1000 万

以下的综合布线工程、可承担各种规模的通信工程施工及邮电通信工程施工（二

项）、房地产信息咨询（除中介服务）；销售民用建材、工艺美术品、日用品、五金

交电、文化体育用品、鲜花、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维修家用电

器；物业管理（含出租房屋）；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会议服务；计算机技术培

训；修理非家用制冷、空调设备。（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认购数量：5,000,000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

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6、林忠峰 

姓    名：林忠峰 

住    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涵西街道萝苜田 5 号 

认购数量：5,000,000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

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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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龙建播 

姓    名：龙建播 

住    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温馨别墅 12 附 

认购数量：5,000,000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

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8、罗斌 

姓    名：罗斌 

住    所：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中泰新村 2 幢 

认购数量：5,000,000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

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9、张新美 

姓    名：张新美 

住    所：重庆市渝北区龙湖西路 6 号 

认购数量：5,000,000 股 

限售期限：36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

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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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  云 

保荐代表人：周梁辉、廖卫平 

项目协办人：陶先胜 

经办人员：周军军、王妍、荆锡鑫、任瑜玮、程默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紫竹国际大厦 23 层投资银行部 

联系电话：021-68826021 

传    真：021-68826800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上海浦瑞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吕涛 

经办律师：吕涛、王枫伟 

办公地址：上海市威海路 567 号晶采世纪大厦 4A-B 

联系电话：021-62886799 

传    真：021-62886825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朱建弟 

经办人员：朱建清、朱美荣 

办公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 36 号华能大厦 16 层 

联系电话：0898-6651 8569 

传    真：0898-6651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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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2014 年 5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限售股数 

（股） 

限售期

截止日 

1 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89,481,652.00 12.16%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 - 

2 上海浩洲车业有限公司 50,000,000.00 6.79%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 - 

3 

中国农业银行－东吴价值

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746,998.00 1.60% 
基金、理财产

品等 
0 - 

4 
山西同能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6,263,586.00 0.85%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 - 

5 陈瑞明 6,117,929.00 0.83% 境内自然人 0 - 

6 胡克梅 2,893,804.00 0.39% 境内自然人 0 - 

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尊嘉 ALPHA 证

券投资有限合伙企业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662,700.00 0.36% 
基金、理财产

品等 
0 - 

8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

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3,000.00 0.23% 

基金、理财产

品等 
0 - 

9 张琼英 1,474,100.00 0.20% 境内自然人 0 - 

10 陈庆龙 1,384,800.00 0.19% 境内自然人 0 - 

合计 174,223,205.00 23.67% - 0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限售股数 

（股） 
限售期截止日 

1 
海南新元投资

有限公司 
89,481,652 10.99 境内非国有法人 -  

2 
上海浩洲车业

有限公司 
50,000,000 6.14 境内非国有法人 -  

3 
上海儒亿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25,000,000 3.07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00,000 2017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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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限售股数 

（股） 
限售期截止日 

（有限合伙） 

4 

中国农业银行

-东吴价值成

长双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11,746,998 1.44 
基金、理财产品

等 
-  

5 赵序宏 10,293,975 1.26 境内自然人 10,220,481 
2017 年 6 月 13 日

【注】 

6 连若晹 10,000,000 1.23 境内自然人 10,000,000 2017 年 6 月 13 日 

7 刘锐 8,000,000 0.98 境内自然人 8,000,000 2017 年 6 月 13 日 

8 
山西同能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6,263,586 0.77 境内非国有法人 -  

9 陈瑞明 6,117,929 0.75 境内自然人 -  

10 龙建播 5,000,000 0.61 境内自然人 5,000,000 2017 年 6 月 13 日 

11 罗斌 5,000,000 0.61 境内自然人 5,000,000 2017 年 6 月 13 日 

12 张新美 5,000,000 0.61 境内自然人 5,000,000 2017 年 6 月 13 日 

13 林忠峰 5,000,000 0.61 境内自然人 5,000,000 2017 年 6 月 13 日 

14 
北京电信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0 0.61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0,000 2017 年 6 月 13 日 

合计 241,904,140 29.72 - 78,220,481 - 

注：上表中赵序宏先生限售股数10,220,481股，其中此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10,000,000股的限

售期截止日为2017年6月13日。同时，其作为公司董事长所持股份上市交易时间与限售条件还需按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董事持股的规则执行。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78,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4 年 5 月 30 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登记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637,168  0.09% 78,637,168 9.66% 

无限售条件股份 735,426,832  99.91% 735,426,832 90.34% 

合计 736,064,000 100.00% 814,064,000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

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15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

偿债能力及融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以 2.04 亿元资金直接和间接对五

九集团增资，用于胜利煤矿产业升级技术改造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

运资金。胜利煤矿产业升级技术改造（1.20Mt/a）项目建成后，可有效提高公司煤炭

产能及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提升公司竞争优势。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东结构将相应发生变化，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

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公司部

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控股的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

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重

大变动。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存在业务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

竞争的情况。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亦不存在业务关系、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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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新大洲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

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及发行过程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证，符合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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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的方案

及实施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本次发行过程所涉及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缴款通知书》

合法、有效；本次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等发行结果公平、公

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方案和《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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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发行人 2011 年度、

2012 年度和 2013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2]第 112408

号、信会师报字[2013]第 111098 号、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0759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末/ 

2013 年度 

2012 年末/ 

2012 年度 

2011 年末/ 

2011 年度 

总资产 3,334,211,278.37 2,821,265,776.61 2,559,214,306.75 

总负债 1,017,272,486.07 616,254,534.54 1,160,748,153.33 

少数股东权益 474,704,224.42 423,345,836.46 117,584,819.65 

所有者权益 2,316,938,792.30 2,205,011,242.07 1,398,466,153.42 

营业总收入 1,030,112,746.77 1,056,846,105.87 1,085,163,614.49 

利润总额 208,036,710.03 168,904,560.16 263,580,963.85 

净利润 160,753,679.94 104,881,018.03 198,191,543.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018,629.20 129,534,855.38 174,730,272.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203,512.04 281,558,586.06 -620,158,287.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752,362.79 -341,888,037.46 627,615,666.7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9,289,871.02 69,205,403.98 182,187,651.99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3 年末/ 

2013 年度 

2012 年末/ 

2012 年度 

2011 年末/ 

2011 年度 

流动比率 0.87 1.23 0.65 

速动比率 0.74 1.10 0.57 

资产负债率（合并） 30.51% 21.84% 45.36% 

应收账款周转率 15.55 17.60 19.32 

存货周转率 6.33 7.47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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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9 0.18 0.2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20 0.09 0.25 

二、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其占总资产的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71,386.78 21.41% 75,787.08 26.86% 66,056.98 25.81% 

非流动资产 262,034.35 78.59% 206,339.50 73.14% 189,864.45 74.19% 

资产总计 333,421.13 100.00% 282,126.58 100.00% 255,921.43 100.00% 

通过对资产结构分析可见，发行人资产以非流动资产为主，报告期各期末，非

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4.19%、73.14%及 78.59%。 

（二）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构成及其占负债总额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 81,674.10 80.29% 61,420.45 99.67% 100,948.82 86.97% 

非流动负债 20,053.15 19.71% 205.00 0.33% 15,126.00 13.03% 

负债总计 101,727.25 100.00% 61,625.45 100.00% 116,074.82 100.00% 

通过对负债结构分析可见，发行人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报告期各期末，流动

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6.97%、99.67%及 80.29%。 

（三）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相关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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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合并） 30.51% 21.84% 45.36% 

流动比率 0.87 1.23 0.65 

速动比率 0.74 1.10 0.57 

利息保障倍数 25.58 5.40 11.86 

注：指标计算方法：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费用）/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利息支出-利息收入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合并）总体处于较低水平，2011 年资产负债率较

高的主要原因为发行人 2011 年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增加长期借款 1.5 亿元和发行短期

融资券 3 亿元，上述负债已于 2012 年归还。负债的减少导致 2012 年资产负债率下降、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提高。由于煤矿和游艇产业进入大规模投入期，公司 2013 年银

行借款和应付账款新增较多，导致 2013 年资产负债率提高、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下

降。 

三、现金流量分析 

发行人报告期现金流量及变化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01.86 12,953.49 17,473.0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20.35 28,155.86 -62,015.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75.24 -34,188.80 62,761.5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928.99 6,920.54 18,218.77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 

报告期内各期，发行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 113,620.80 万元、

133,884.20 万元和 93,018.07 万元，大于同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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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营业收入分别为 108,516.36 万元、105,684.61 万元和

103,011.27 万元，现金流入与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104.70%、126.68%和 90.30%。

2011-2012 年，发行人销售回款控制较好，现金流入与营业收入比例始终保持在较高

水平。2013 年，受宏观经济形势及煤炭市场不景气影响，发行人销售回款难度有所

加大。 

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 2013年外，2011-2012 年度均为净流入。

其中，2012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1 年减少 25.87%的主要原因是：

2012 年因销售收入同比下降而使销售回款减少，采购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力成本上涨

等因素的影响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额同比增加。2013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负值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五九集团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大幅增

加，受煤炭行业形势下滑影响而使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导致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同

比大幅减少。 

（二）投资活动现金流 

2011-2013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2,015.83 万元、

28,155.86万元和-33,620.35万元，除2012年度外，报告期内发行人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均为净流出。 

2011 年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新大洲投资出资 5.00 亿元

购买原少数股东持有的五九集团 33.33%的股权，导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金额较大。

2012 年投资活动现金流量为净流入，主要原因是：发行人和新大洲投资收到五九集

团的股权转让款，导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入金额大幅增加。 

2013 年，由于新大洲投资投资设立了中航新大洲航空制造有限公司，五九集团

矿井建设项目投资同比大幅增加，新大洲投资及天津新大洲电动车有限公司购置无

形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导致当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出。 

（三）筹资活动现金流 

报告期内各期，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62,761.57 万元、

-34,188.80万元和 25,275.24万元，发行人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新增银行借款和发

行短期融资券，而现金流出主要为偿还到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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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发行人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入金额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发行人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增加和发行短期融资券产生的现金流入大幅增加。2012 年，发行人筹资活

动现金净流出金额较大，主要是由于发行人归还银行借款和短期融资券本金及利息

所支付的现金以及支付股东分红款项较 2011 年增加。 

2013 年，为满足主营业务对流动资金的需要，发行人银行借款规模有所增加，

导致当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入。 

四、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利润表主要项目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营业收入 103,011.27 100.00% 105,684.61 100.00% 108,516.36 100.00% 

营业毛利 43,309.90 42.04% 43,626.55 41.28% 52,415.68 48.30% 

营业税金及附加 2,326.03 2.26% 2,330.82 2.21% 2,992.17 2.76% 

期间费用 28,117.71 27.30% 31,625.31 29.92% 27,683.52 25.51% 

资产减值损失 507.80 0.49% -45.02 -0.04% 498.60 0.46% 

投资收益 8,398.89 8.15% 7,553.05 7.15% 5,670.87 5.23% 

营业利润 20,757.24 20.15% 17,268.49 16.34% 26,912.26 24.80% 

营业外收支净额 46.43 0.05% -378.04 -0.36% -554.16 -0.51% 

利润总额 20,803.67 20.20% 16,890.46 15.98% 26,358.10 24.29% 

净利润 16,075.37 15.61% 10,488.10 9.92% 19,819.15 18.26% 

由上表可知，发行人报告期内整体业务发展波动性较大。2011 年以来，受煤炭

行业形势下滑和进口煤冲击、安全生产费计提标准的提高、电石项目停产、人工成

本和物流运输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发行人销售毛利率水平明显下降，2011 年、

2012年、2013年销售毛利率分别为 48.30%、41.28%和42.04%。发行人主营业务盈利

能力也有所削弱，2011 年、2012 年、201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1.44%、6.55%、4.49%。 

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盈利指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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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销售毛利率 42.04% 41.28% 48.30% 

每股收益（元） 0.1421 0.1168 0.2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9% 6.32% 11.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4.49% 6.55% 11.44% 

注：销售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总体上看，发行人销售毛利率较高，主要原因为：发行人目前开采的主要为浅层

煤，开采成本较低，且毛利率较低的煤炭经销业务占比较低。由于发行人部分煤矿仍

处于建设期，物流运输、电动车等其他业务利润率相对较低，因此发行人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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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新大洲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8,392.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

保荐费用、律师费用等）869.5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27,522.50 万元，新大洲将使

用募集资金 2.04 亿元直接和间接对五九集团增资，用于胜利煤矿产业升级技术改造项

目，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胜利煤矿产业升级技术改造（1.20Mt/a）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五

九集团。2013 年 8 月 2 日，五九集团召开股东会同意新大洲、新大洲投资及枣矿集团

同比例对五九集团增资，其中，新大洲增资 17,968.00 万元，新大洲投资增资 2,432.00

万元，枣矿集团增资 19,600.00 万元。新大洲拟以本次募集资金中 17,968.00 万元对五

九集团增资；2,432.00 万元对新大洲投资增资，新大洲投资再以前述增资金额 2,432.00

万元对五九集团进行增资，用于胜利煤矿产业升级技术改造项目。增资完成后，五九

集团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7,522.50 万元，扣除胜利煤矿产业升级技术

改造项目使用资金 20,400.00 万元后，余 7,122.5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缓

解目前公司资金需求较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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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周梁辉                    廖卫平 

 

 

 

项目协办人：  _________________ 

                   陶先胜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 

                   冉  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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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

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吕  涛              王枫伟 

 

负 责 人：  _______________ 

                吕  涛 

 

 

 

上海浦瑞律师事务所 

 

2014 年 6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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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

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朱建清           朱美荣 

 

 

 

单位负责人：      _____________ 

                      朱建弟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4 年 6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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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二、上海浦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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